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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运输管理局文件
闽运管培训〔2016〕4号

福建省运输管理局关于贯彻实施交通运输部
新修订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设区市（区、道路）运输管理处（局）：

为贯彻落实交通运输部《关于修改〈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

规定〉的决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6年第 51号，以下简称“51

号部令”），全面推进我省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考试制度改革工作，

规范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经营行为和教学秩序，现结合我省实

际情况，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精心组织宣贯工作

认真贯彻实施 51号部令是今年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的重

要工作之一，对新时期全面推进机动车驾驶培训考试制度改革工

作，提升机动车驾驶培训质量和服务水平有重要意义。各级道路

运输管理机构要采取多种形式强化学习宣传，让驾培行业相关管

理人员、驾培机构负责人以及教练员充分了解 51号部令的新规定

和新要求，确保 51号部令的全面贯彻实施。

二、全面落实国家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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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 号部令正式引用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资格条件》

（GB/T30340）和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》

（GB/T30341），作为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业务经营许可条件，为贯

彻落实两项国家标准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。各地应以此为契机，

深化落实两项国家标准，对新准入的驾培机构，应当结合 51号部

令相关修改内容，及时调整驾培行政许可业务的申请条件以及办

理流程，进一步规范驾培经营许可。对现有驾培机构，应当抓紧

督促其完成两项国家标准的改造工作，按照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

机构资格条件》(GB/T30340)相关条款重新核定驾培机构的级别、

经营范围和培训规模，进一步优化完善驾培机构的教练场地、教

学设施设备以及服务等基本条件。各市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分

别于 2016年 10月、11月底前将两项国家标准落实情况（见附件

1）报送省局。

三、规范教练员管理

（一）规范教练员资格管理

各地要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《关于第二批取消 152项中央指

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》（国发〔2016〕9号）关于取消

机动车驾驶培训教练员从业资格认定的要求，落实由驾培机构自

主选聘符合 51号部令规定条件的驾驶人担任教练员，鼓励驾培机

构优先聘用取得国家职业资格的从业人员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

工作，并将聘用教练员信息报送道路运输管理机构。驾培机构聘

用教练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理论教练员：持有机动车驾驶证；具有汽车及相关专业中专

以上学历或者汽车及相关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；具有两年以上



— 3 —

安全驾驶经历；熟练掌握道路交通安全法规、驾驶理论、机动车

构造、交通安全心理学、常用伤员急救等安全驾驶知识，了解车

辆环保和节约能源的有关知识，了解教育学、教育心理学的基本

教学知识，具备编写教案、规范讲解的授课能力。

驾驶操作教练员：持有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；年龄不超过 60

周岁；符合《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资格条件》(GB/T30340)规定

的安全驾驶经历和相应车型驾驶经历；熟练掌握道路交通安全法

规、驾驶理论、机动车构造、交通安全心理学和应急驾驶的基本

知识，熟悉车辆维护和常见故障诊断、车辆环保和节约能源的有

关知识，具备驾驶要领讲解、驾驶动作示范、指导驾驶的教学能

力。

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教练员：具有汽车及相关

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者汽车及相关专业高级以上技术职称；具有

2年以上从事普通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的教学经历，且近 2年无不

良的教学记录；掌握道路旅客运输法规、货物运输法规以及机动

车维修、货物装卸保管和旅客急救等相关知识，具备相应的授课

能力。

危险货物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培训教练员：具有化工及相关

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者化工及相关专业高级以上技术职称；具有

2年以上化工及相关专业的教学经历，且近 2年无不良的教学记

录；掌握危险货物运输法规、危险化学品特性、包装容器使用方

法、职业安全防护和应急救援等知识，具备相应的授课能力。

（二）强化教练员事中事后监管

县（市、区）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加强教练员事中事后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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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，督促企业严格教练员管理，及时查询教练员的交通违法信息，

不得聘用有交通违法记分满分记录、发生交通死亡责任事故、组

织或参与考试舞弊、收受或索取学员财物的驾驶人担任教练员。

对未按要求聘用教学人员或办理教练员信息报送业务的驾培机

构，应当按照 51号部令第五十条责令其限期整改，并督促其对不

符合规定的教学人员予以解聘并办理教练员信息注销手续，逾期

整改不合格的，予以通报。

同时，为进一步规范教练员的教学行为，提高教练员的教学

水平和服务质量，驾培机构在聘用驾驶操作教练员时应当按照《机

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资格条件》(GB/T30340)9.1中的教练车车型

明确聘用教练员的准教车型。

（三）调整教练员信息报送管理

我局根据 51号部令以及公安部、交通运输部机动车驾驶员培

训考试制度改革意见中关于教练员管理的相关要求，将原教练员

IC卡的新增、补发和注销管理统一调整为信息报送管理（见附件

2）。驾培机构应当根据教练员聘用和解聘情况如实报送教练员信

息。信息报送完成后，驾培机构可自行制发或更新教练员 IC卡信

息。新制定的《教练员信息报送管理流程》自 2016年 7月 1日

起施行。已发放教练员 IC卡的教练员无需补录相关材料，待新规

定施行之日起办理相关业务时，一并按照新规定执行。

（四）推行教练员“黑名单”制度

各地应当加强教练员“黑名单”管理，已对教练员实行“黑

名单”制度管理的地区，应当将本辖区教练员“黑名单”信息录

入省级驾驶培训机构监管平台，实现全省教练员“黑名单”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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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。对被列入“黑名单”的教练员，各地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予

以处理。交通运输部将于年内出台教练员“黑名单”管理制度，

届时全省各地应当全面落实“黑名单”管理，促进教练员队伍整

体素质和服务水平持续提升。

联系人：培训管理处 刘夕文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077408，

传真：0591-87078345。

附件：1. 两项国家标准落实情况表

2. 教练员信息报送管理流程

福建省运输管理局

2016年 6月 12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抄送：省公安厅交警总队。

福建省运输管理局 2016年 6月 13日印发


